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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個人網路銀行暨行動網銀 

第十四條 費用 

甲方使用本契約服務之日起，願依約定收費標準繳納服務費、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

費用，並授權乙方自甲方之帳戶內自動扣繳；如未記載者，乙方不得收取。 

甲方所為下列之交易或服務，應繳納之費用如下： 

一、國內跨行轉帳手續費：每筆為新臺幣(以下同)14 元。 

二、國內跨行匯款手續費：每筆為 20 元。 

三、外幣匯出匯款手續費：每筆按匯款金額 0.05%計收，最低 200 元，最高 800 元；

郵電費每筆 400 元（若欲全額匯款請臨櫃辦理）。 

四、黃金存摺定期定額投資手續費：每次扣帳成功為 80 元。 

五、繳費/稅手續費：同國內跨行轉帳手續費，惟仍須視個別繳費項目之手續費標準而

定。 

六、信託投資：依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約定事項之收費標準辦理。 

七、簡訊動態密碼簡訊手續費：國內手機號碼每次為 1元。 

前項收費標準於訂約後如有調整者，乙方應於乙方網站之明顯處公告其內容，並以營

業場所公開揭示或網路銀行頁面揭露或雙方約定之方式使甲方得知（以下稱通知）調

整之內容。 

第二項收費標準調整如係調高者，乙方應於網頁上提供甲方表達是否同意費用調高之

選項。甲方未於調整生效日前表示同意者，乙方將於調整生效日起暫停甲方使用網路

銀行(含行動網銀)一部或全部之服務。甲方於調整生效日後，同意費用調整者，乙方

應立即恢復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契約相關服務。 

前項乙方之公告與通知應於調整生效日六十日前為之（有利於甲方者，不受公告六十

日之限制），惟前項調整如係調高者，乙方之調整生效日不得早於公告及通知後次一年

度之起日。 

倘甲方不同意該收費標準之調整者，甲方得以書面終止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服務，

但甲方於該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服務經終止生效前已完成及已進行之交易，仍依本

約定事項之約定辦理。 

甲方因使用本契約所衍生應付予金融資訊系統之跨行連線等費用，授權乙方自前項帳

戶內自動扣繳，並依金融資訊系統之跨行業務參加規約及業務處理規則處理。 

乙方爾後陸續開辦之新增服務項目，如有手續費之洽收，須經乙方於網頁上提供甲方

表達是否同意費用收取之選項。甲方未於調整新增生效日前表示同意者，乙方將於調

整新增生效日起暫停甲方使用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該新增之服務，惟新增服務項目

之收費方式，乙方應於網頁公告。 

 

第八章 個人網路銀行暨行動網銀 

第十四條 費用 

甲方使用本契約服務之日起，願依約定收費標準繳納服務費、手續費、郵電費及其

他費用，並授權乙方自甲方之帳戶內自動扣繳；如未記載者，乙方不得收取。 

甲方所為下列之交易或服務，應繳納之費用如下： 

一、國內跨行轉帳手續費：每筆為新臺幣(以下同)14 元。 

 

二、外幣匯出匯款手續費：每筆按匯款 0.05%計收，最低 200 元，最高 800 元；郵電

費每筆 300 元（若欲全額匯款請臨櫃辦理）。 

三、黃金存摺定期定額投資手續費：每次扣帳成功為 80 元。 

四、繳費/稅手續費：同國內跨行轉帳手續費，惟仍須視個別繳費項目之手續費標準

而定。 

五、信託投資：依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約定事項之收費標準辦理。 

六、簡訊動態密碼簡訊手續費：國內手機號碼每次為 1元。 

前項收費標準於訂約後如有調整者，乙方應於乙方網站之明顯處公告其內容，並以

營業場所公開揭示或網路銀行頁面揭露或雙方約定之方式使甲方得知（以下稱通知）

調整之內容。 

第二項收費標準調整如係調高者，乙方應於網頁上提供甲方表達是否同意費用調高

之選項。甲方未於調整生效日前表示同意者，乙方將於調整生效日起暫停甲方使用

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一部或全部之服務。甲方於調整生效日後，同意費用調整者，

乙方應立即恢復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契約相關服務。 

前項乙方之公告與通知應於調整生效日六十日前為之（有利於甲方者，不受公告六

十日之限制），惟前項調整如係調高者，乙方之調整生效日不得早於公告及通知後

次一年度之起日。 

倘甲方不同意該收費標準之調整者，甲方得以書面終止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服

務，但甲方於該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服務經終止生效前已完成及已進行之交易，

仍依本約定事項之約定辦理。 

甲方因使用本契約所衍生應付予金融資訊系統之跨行連線等費用，授權乙方自前項

帳戶內自動扣繳，並依金融資訊系統之跨行業務參加規約及業務處理規則處理。 

乙方爾後陸續開辦之新增服務項目，如有手續費之洽收，須經乙方於網頁上提供甲

方表達是否同意費用收取之選項。甲方未於調整新增生效日前表示同意者，乙方將

於調整新增生效日起暫停甲方使用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該新增之服務，惟新增服

務項目之收費方式，乙方應於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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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轉出帳號及交易限額 
甲方申請使用網路轉帳之轉出帳號均需事先以書面或乙方提供之其他管道向乙方約
定，且以甲方在乙方開立之帳號為限。甲方使用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以約定或非約
定轉帳/匯款方式轉入乙方或他行帳戶，每日辦理轉帳/匯款交易限額由乙方以顯著方
式於網站公開揭示，乙方並得隨時調整或修改。 

第十七條 轉出帳號及限額 
甲方申請使用網路轉帳之轉出帳號均需事先以書面或乙方提供之其他管道向乙方約
定，且以甲方在乙方開立之帳號為限。甲方使用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以約定或非
約定轉帳方式轉入乙方或他行帳戶，每日辦理轉帳轉出交易限額由乙方以顯著方式
於網站公開揭示，乙方並得隨時調整或修改。 
 

第十八條  臺幣轉帳及匯款交易 
一、甲方進行跨行交易，乙方不負責收款行之行為或不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如因轉入

帳戶之收款銀行、收款帳號及收款人戶名(或統一編號)等資料輸入錯誤，或因電
腦故障或其他不明原因致無法入帳之情事，同意該筆款項由乙方逕行退回原轉出
帳戶，已扣繳手續費不予退還，因退匯導致之遲延、錯誤或損失，甲方自行負責。 

二、乙方依甲方之付款指示辦理扣款，甲方應仔細檢核交易明細資料，倘甲方對交易
有爭議、誤入他人帳戶或重複轉帳或匯款等情事，概由甲方自行負責，乙方不負
轉正或退還之責任，惟乙方得提供必要之協助。 

三、甲方就約定轉出帳號辦理預約轉帳時，經乙方檢核其轉出帳號約定之客戶識別碼
無誤後，乙方即受理該筆轉帳交易之預約；屆至預約轉帳當日，乙方辦理轉帳時，
為保障甲方存款安全，由乙方再次檢核轉出帳號未辦理終止網路銀行轉帳服務，
客戶識別碼未經終止，及轉出帳號存款餘額、限額、轉入帳號等其他約定條件，
均屬無誤後，方辦理該筆預約轉帳交易；甲方對於預約轉帳交易之指示，可於乙
方進行轉帳前，憑約定之客戶識別碼撤回之。甲方應於預約轉帳當日自行查詢轉
帳處理結果，乙方不負預約轉帳結果之通知責任。如因乙方電腦系統故障導致預
約轉帳無法處理時，乙方將儘速依據甲方留存之連絡方式，以電子文件或電話方
式，通知甲方關於乙方拒絕或延遲執行甲方電子文件之情事，甲方受通知後得以
電話向乙方確認。 

 

第十八條  轉帳作業 
甲方就約定轉出帳號辦理轉帳作業，分即時轉帳（即時扣款）與預約轉帳二類，於
申請預約轉帳當時，經乙方檢核其轉出帳號約定之客戶識別碼無誤後，乙方即受理
該筆轉帳交易之預約；屆至預約轉帳當日，乙方辦理轉帳時，為保障甲方存款安全，
由乙方再次檢核轉出帳號未辦理終止網路銀行轉帳服務，客戶識別碼未經終止，及
轉出帳號存款餘額、限額、轉入帳號等其他約定條件，均屬無誤後，方辦理該筆預
約轉帳交易；甲方對於預約轉帳交易之指示，可於乙方進行轉帳前，憑約定之客戶
識別碼撤回之。甲方應於預約轉帳當日自行查詢轉帳處理結果，乙方不負預約轉帳
結果之通知責任。如因乙方電腦系統故障導致預約轉帳無法處理時，乙方將儘速依
據甲方留存之連絡方式，以電子文件或電話方式，通知甲方關於乙方拒絕或延遲執
行甲方電子文件之情事，甲方受通知後得以電話向乙方確認。 
 

第廿三條 外匯交易服務 
甲方辦理本契約各項業務，如涉及外匯交易時，同意依下列各款約定辦理： 
一、甲方辦理外匯相關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乙方得逕依相關外匯法令之規定，據實

彙報水單或交易資料。 
二、甲方辦理臺外幣間存款帳戶轉帳作業，僅限轉入甲方約定之帳戶，且合併計算當

日所有外匯業務結購／結售（依客戶 ID 累計）最高限額分別不得逾個人、團體
等值美元 50 萬元，公司、行號等值美元 100 萬元。上述每日累計最高限額，乙
方得依主管機關規定調整，不經通知即生效力。    

三、甲方辦理不同幣別間存款轉帳，適用匯率依轉帳當時乙方公告之即期買、賣匯率
或其交叉匯率為依據。 

第廿三條 外匯交易服務 
甲方辦理本契約各項業務，如涉及外匯交易時，同意依下列各款約定辦理： 
一、甲方辦理外匯相關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乙方得逕依相關外匯法令之規定，據

實彙報水單或交易資料。 
二、甲方辦理臺外幣間存款帳戶轉帳作業，僅限轉入甲方約定之帳戶，且合併計算

當日所有外匯業務結購／結售（依客戶 ID 累計）最高限額分別不得逾新臺幣伍
拾萬元（不含）（事先已約定可承作高於限額者，除外）。上述每日累計最高限
額，乙方得依主管機關規定調整，不經通知即生效力。 

三、甲方辦理不同幣別間存款轉帳，適用匯率依轉帳當時乙方公告之即期買、賣匯
率或其交叉匯率為依據。 

 
第卅二條 簡訊動態密碼  
一、甲方若需申請/變更簡訊動態密碼服務，甲方應持身分證件及原留印鑑至營業單

位，或透過乙方提供之其他管道申請。  
二、甲方申請「簡訊動態密碼」服務暨設定接收簡訊動態密碼之手機號碼成功後，日

後甲方以經申請本項服務於行動網銀上進行臺幣非約定帳號轉帳/匯款或其他乙

第卅二條 簡訊動態密碼 
一、甲方若需申請/變更簡訊動態密碼服務，甲方應持身分證件及原留印鑑至營業單

位，或透過乙方提供之其他管道申請。 
二、甲方申請「簡訊動態密碼」服務暨設定接收簡訊動態密碼之手機號碼成功後，

日後甲方以經申請本項服務於行動網銀上進行臺幣非約定帳號轉帳或其他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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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新增之交易項目時，乙方將透過「簡訊動態密碼」機制將交易驗證碼透過簡訊
的方式傳送至所設定的手機號碼中，並由使用者於行動網銀交易頁面輸入該對應
驗證碼後以完成驗證交易。並且前開設定將適用於甲方目前及嗣後所有約定開放
臺幣非約定轉帳/匯款之帳號。  

三、甲方接收簡訊動態密碼之手機號碼如有異動，應主動向乙方申辦相關變更事項。 

新增之交易項目時，乙方將透過「簡訊動態密碼」機制將交易驗證碼透過簡訊
的方式傳送至所設定的手機號碼中，並由使用者於行動網銀交易頁面輸入該對
應驗證碼後以完成驗證交易。並且前開設定將適用於甲方目前及嗣後所有約定
開放臺幣非約定轉帳之帳號。 

三、甲方接收簡訊動態密碼之手機號碼如有異動，應主動向乙方申辦相關變更事項。  
 

第卅三條 QR Code支付應用  
一、甲方同意啟用乙方行動網銀之台灣Pay服務後即可透過行動網銀掃描QR Code進行

轉帳、消費扣款及繳稅費等交易，使用本服務之帳戶須已申請轉入約定或非約定
帳號之交易權限，且各項交易限額依乙方網站公告之個人網路銀行暨行動網銀交
易限額公告辦理。  

二、甲方利用行動網銀進行 QR Code 掃描支付交易時，應檢視該 QR Code 帶入之交易
資訊，確認內容正確無誤再進行交易，若因甲方疏於確認交易資料，以致交易結
果與甲方認知有所落差或有消費糾紛，乙方不負更正之責亦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第卅三條  QR Code 支付應用 
一、甲方同意啟用乙方行動網銀之台灣 Pay 服務後即可透過行動網銀掃描 QR Code

進行轉帳、消費扣款及繳稅費等交易，使用本服務之帳戶須已申請轉入約定或
非約定帳號之交易權限，且各項交易限額依乙方網站公告之個人網路銀行暨行
動網銀轉帳交易限額公告辦理。 

二、甲方利用行動網銀進行 QR Code 掃描支付交易時，應檢視該 QR Code 帶入之交
易資訊，確認內容正確無誤再進行交易，若因甲方疏於確認交易資料，以致交
易結果與甲方認知有所落差或有消費糾紛，乙方不負更正之責亦不負任何賠償
責任。 

 
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    電子帳單服務電子帳單服務電子帳單服務電子帳單服務        
第一條 乙方電子帳單提供之服務內容：  

(一)綜合往來對帳單定期於每月十日前寄送。  
(二)本行派員固定或不固定收付款項之帳戶，除另有約定外，仍會每月至少

寄發一次紙本對帳單。 
 
 
(三)乙方於甲方申請本服務後三個營業日內，以電子郵件寄發「電子帳單申

請確認函」至甲方申請填寫之電子信箱，甲方應於收到後七日內審閱並
回函確認，否則視為不同意，本次申請自動失效，甲方若需再使用本項
業務時需向乙方重新申請。 
甲方如欲取消本項服務之申請，可透過乙方網路銀行或親至原開戶分行
以書面方式辦理取消。 

(四)乙方基於服務甲方之立場將不定期提供乙方相關資訊（包括理財或各項
商品最新活動訊息等）。 

 

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        電子帳單服務電子帳單服務電子帳單服務電子帳單服務    
第一條 乙方電子帳單提供之服務內容： 

(一)綜合往來對帳單定期於每月十日前寄送。 
(二)依本行暨主管機關規定應寄送之往來對帳單 

(1)派員固定或不固定收付款項之帳戶，每月至少寄發一次。 
(2)自行查核或一般稽核抽查一定比例以上之戶數，不定期寄發。 
以上二項，除另有約定外，仍會寄發紙本的對帳單。 

(三)乙方於甲方申請本服務後三個營業日內，以電子郵件寄發「電子帳單
申請確認函」至甲方申請填寫之電子信箱，甲方應於收到後七日內審
閱並回函確認，否則視為不同意，本次申請自動失效，甲方若需再使
用本項業務時需向乙方重新申請。 
甲方如欲取消本項服務之申請，可透過乙方網路銀行或親至原開戶分
行以書面方式辦理取消。 

(四)乙方基於服務甲方之立場將不定期提供乙方相關資訊（包括理財或各
項商品最新活動訊息等）。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三信商業銀行客戶辦理各項存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客戶辦理各項存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客戶辦理各項存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客戶辦理各項存匯業務收費標準    
實施日期：108 年 01 月 02 日起    

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 

二十六、網路 ATM、電話語音及個人網路銀行
(含行動網銀)之跨行轉帳 

每次 14 元 

二十七、個人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之跨行匯款 每次 20 元 

二十八、簡訊動態密碼簡訊手續費 國內手機號碼每次為 1 元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三信商業銀行客戶辦理各項存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客戶辦理各項存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客戶辦理各項存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客戶辦理各項存匯業務收費標準    
實施日期：106 年 09 月 01 日起    

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 

二十六、網路 ATM、電話語音及
網路銀行之跨行轉帳 

每次 14 元 

二十七、簡訊動態密碼簡訊手續費 國內手機號碼每次為 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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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二二二二、、、、三信商業銀行外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外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外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外匯業務收費標準    
實施日期：108 年 01 月 02 日起 

匯 

兌  

業 

務 

 

本行存款往來客戶業務項目 費用種類 本行匯兌暨存款業務收費作業標準 

一．匯出

匯款 

電匯／票匯 

(票匯限美元) 
手續費 

每筆按匯款金額 0.05%計收； 最低 TWD200，最

高 TWD800 

郵電費 

一般電匯／票匯每筆 TWD400；  

若欲全額匯款至受款行櫃檯，因各幣別收費標準

不一致，故請逐筆詢問相關費用。 

票匯限額 每筆最高限額 USD25,000.00 

本行 DBU 匯 OBU 手續費 每筆 TWD200 (不收郵電費) 

退匯／修改／

查詢 
手續費 每筆 TWD200 

郵電費 每筆 TWD400 

二．匯入

匯款 
一般匯入 手續費 

每筆按匯款金額 0.05%計收；最低 TWD200，最高

TWD800（定額臺幣求償加收郵電費 TWD400） 

本行 OBU 轉 DBU 手續費 每筆 TWD200 

三．光票買入 

(限美國地區付款美元票

據) 

手續費 
每筆按光票金額 0.05%計收； 最低 TWD200，最

高 TWD800 

郵 費 每筆 TWD400 

買匯息 依美元基本放款利率預收 21 天利息 

四．光票託收 

(限美國地區付款美元票

據) 

手續費 
每筆按光票金額 0.05%計收； 最低 TWD200，最

高 TWD800 

郵電費 每筆 TWD400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二二二二、、、、三信商業銀行外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外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外匯業務收費標準三信商業銀行外匯業務收費標準    
實施日期：107 年 07 月 01 日起 

業務項目 費用種類 本行匯兌暨存款業務收費作業標準 

匯 

兌  

業 

務 

 

一．匯出

匯款 

電匯／票匯 
手續費 

每筆按匯款金額 0.05%計收； 最低 TWD200，最

高 TWD800 

郵電費 

一般電匯／票匯每筆 TWD300；  

若欲全額匯款至受款行櫃檯，因各幣別收費標

準不一致，故請逐筆詢問相關費用。 

票匯限額 

本行存款往來客戶，每筆最高限額等值

USD25,000.00； 非本行存款往來客戶，每筆最

高限額等值 USD1,000.00 

本行 DBU 匯

OBU 
手續費 每筆 TWD200 (不收郵電費) 

退匯／修改

／查詢 
手續費 每筆 TWD200 

郵電費 每筆 TWD300 

二．匯入

匯款 
一般匯入 手續費 

每筆按匯款金額 0.05%計收；最低 TWD200，最

高 TWD800（定額臺幣求償加收郵電費 TWD300） 

本行 OBU 轉

DBU 
手續費 每筆 TWD200 

三．光票買入 
手續費 

每筆按光票金額 0.05%計收； 最低 TWD200，最

高 TWD800 

郵 費 每筆 TWD200 

買匯息 

美／日／港／新等付款地之通用幣別，依各幣

別基本放款利率預收 12 天利息， 

其他地區／非付款地之通用貨幣，依各幣別基

本放款利率預收 21 天利息 

四．光票託收 
手續費 

每筆按光票金額 0.05%計收； 最低 TWD200，最

高 TWD800 

郵電費 每筆 TWD200 

五．外幣現鈔託收 

(最低託收金額依

國外往來銀行之規

定） 

手續費 每筆按託收金額 0.25%計收； 最低 TW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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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 

兌  

業 

務 

五．外匯存款 手續費 以新臺幣結購／存入／結售／提領者免收 

以外幣現鈔存入／提領者加收匯差 (每筆最低

收取 TWD100)  

匯差計算公式= 存入／提領之外幣現鈔 × 該幣

別即期匯率與現鈔匯率之差價 

六． 

旅行支票 

賣出美元 

旅行支票 

手續費 

 

 

每筆 TWD100 

以外幣現鈔購買者另加收匯差 (每筆最低收取

TWD100；以外匯存款購買者免收匯差）= 支付之

外幣現鈔 * 該幣別即期匯率與現鈔匯率之差價 

旅支限額 依據美國運通公司規定，每一位客戶每日申購旅

行支票的上限為等值 USD25,000.00 

買入本行售出

美元旅支 

手續費 每筆 TWD100 

利 息 依美元基本放款利率計收12天利息，最低TWD100 

郵電費 每筆 TWD400 

託收本行售出

歐元旅支 

手續費 每筆 TWD350 

郵電費 每筆 TWD400 

國外費用 依國外實際費用計收 

七． 

外幣現鈔買入／賣出 

(舊版標準由本行認定) 

手續費 每筆 TWD100 

舊版美元鈔券，每筆按買入金額 1%計收； 最低

收取 TWD100，每張另加收 TWD100 

非本行存款往來客戶業務項目 

八、 

旅行支票 

賣出美元旅行

支票 

手續費 每筆 TWD100 

以外幣現鈔購買者另加收匯差(每筆最低收取

TWD100)：= 支付之外幣現鈔 * 該幣別即期匯率

與現鈔匯率之差價 

旅支限額 每日 USD500 

九、 

外幣現鈔買入／賣出 

(舊版標準由本行認定) 

手續費 每筆 TWD100 

舊版美元鈔券，每筆按買入金額 1%計收；  最低

收取 TWD100，每張另加收 TWD100 

限額 每日 USD500 
    

    

匯 

兌  

業 

務 

六．外匯存款 手續費 以新臺幣結購／存入／結售／提領者免收 

以外幣現鈔存入／提領者加收匯差 (每筆最低

收取 TWD100)  

匯差計算公式= 存入／提領之外幣現鈔 × 該

幣別即期匯率與現鈔匯率之差價 

七．旅行支票

賣出／買入 

賣 出 旅

行支票 

手續費 每筆 TWD100 

以外幣現鈔購買者另加收匯差 (每筆最低收取

TWD100；以外匯存款購買者免收匯差）= 支付

之外幣現鈔 * 該幣別即期匯率與現鈔匯率之

差價 

旅支限額 依據美國運通公司規定，每一位客戶每日申購

旅行支票的上限為等值 USD25,000.00 

買 入 本

行 售 出

旅支 

手續費 美元旅支：每筆 TWD80，歐元旅支：每筆 TWD300 

利 息 依各幣別基本放款利率計收 12 天利息，最低

TWD100 

郵電費 每筆 TWD200 

買 入 非

本 行 售

出旅支 

手續費 美元旅支：每筆 TWD200，歐元旅支：每筆 TWD350 

利 息 依各幣別基本放款利率計收 12 天利息，最低

TWD100 

郵電費 每筆 TWD200 

八．外幣現鈔買入  

（舊鈔／舊版標準

由本行認定，部份

版本僅能以外幣現

鈔託收處理） 

手續費 新鈔免收 

舊版／舊鈔顯無法再售出者，每筆按買入金額

0.5%計收； 最低收取 TWD100 

非本行存款往來客戶，每日買入金額限等值

USD500 

 

 

 

 

 

 

 

 

 


